
赣财购投诉〔2023〕78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DY2023-FW-G0051
二、项目名称：江西省医药学校学生管理系统建设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 南昌市网奇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八一大道161号原南昌长途汽车总站二楼202

被投诉人1:江西省鼎跃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嘉言路668号用友产业园二期1号科研楼BC区4楼

被投诉人2：江西省医药学校

地址：南昌市南郊银三角迎宾南大道880号
四、基本情况

江西省医药学校委托江西省鼎跃招标有限公司代理江西省医药学校学生管理系统建设采购项目（采购编号：JXDY2023-FW-G0051），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第二次采购更正公告于2023年12月20日发布。投诉人依法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2月19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一、二，主要是采购文件第一章“投标邀请”中“合同履行期限”的“交付时间”作为实质性响应条款具有排他性、倾向性的问题。经查：本项目原采购文件中第一章“投标邀请”中“合同履行期限”要求“签订合同后30（含试运行的时间）天内交付使用，中标人完成所有开发服务，并部署到位系统能正常运行并验收…”，于2023年12月20日发布第二次更正公告和更正文件，将履行期修改为“40天”。学生管理系统属于较为成熟的软件，采购人经市场调研，认为开发期30天内基本能够完成。未发现该设置存在歧视性或排他性。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综上，投诉事项一、二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驳回投诉。采购人、代理机构依法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0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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